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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大廈會議
中心一號會議室舉行2021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藉以審議及酌情通過下
列決議案（經或未經修訂）：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2021年度財務報告的議案。

2.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2021年度董事會（「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3.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獨立董事2021年度述職報告的議案。

4.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202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5.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2021年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的議案。

6.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2022年資本支出計劃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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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審議並批准關於修訂伊泰投資公司產品和服務購銷框架協議項下伊泰投資公司向本
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提供產品的交易條款及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原有
年度上限的議案。

8.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2022年度為控股子公司提供擔保預計的議案。

9.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2022年度為部分全資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商業承兌匯票融資
業務提供擔保預計的議案。

10.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使用暫時閒置自有資金委託理財的議案。

11.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續聘2022年度財務審計機構的議案。

12.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續聘2022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13. 審議並批准關於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屬煤礦調整托管費用的議案。

承董事會命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晶泉

中國內蒙古，2022年5月13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晶泉先生、劉春林先生、葛耀勇先生、張東升先
生、劉劍先生、呂俊傑先生及趙立克先生；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速建先生、
黃顯榮先生、杜瑩芬女士及額爾敦陶克濤先生。

附註：

A. 有關各項提呈的決議案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將於近期寄發予股東的通函。

B. 為確定有權出席於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身份，本
公司將於2022年5月28日（星期六）至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
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H股持有人最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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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有關股份過戶文件送呈本公司H股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號舖。

本公司將於2022年7月6日（星期三）至2022年7月11日（星期一）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取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須待本公
司股東批准），本公司之未登記H股股東最遲須於2022年7月5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將股份過戶文件送呈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作登記，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C. 凡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H股股東均可以本公司的代表委任表格委任一位或
多位人士作為其代理人，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代理人毋須為本公司股
東。若股東委任超過一名代理人，其代理人只能以投票的方式行使表決權。

D. 代理人必須由股東以經委任人或其正式書面授權的代表簽署的書面文據委任。倘股東為公
司，則書面文據必須蓋上公司印鑒或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權代表親筆簽署。倘書面
文據已由委任人的代表簽署，則該代表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須經過公證人簽署。

E. 上述附註(C)所述的代表委任表格及有關經公證人證明的授權書（如有）以及其他有關授權文
件（如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前24小時（即2022年6月27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前24小時送達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方為有效。股東
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依願親身出席會議並於會上投票。

F. 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應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倘股東為法人，其法定代表
人或其董事會或其他決策機構授權的人士須出示該法人股東的董事會或其他決策機構委任
該人士出席會議的決議副本，方可出席會議。

G. 預計股東週年大會需時半天。參加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的交通及住宿費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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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之預防措施

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病之最新發展，本公司將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實施以下預防及控制措施，
以保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股東之健康及安全：

1. 本公司將在會場入口處對每名股東或委任代表進行強制體溫檢查。體溫超過37.3攝氏度
之任何人士均不得進入會場。

2. 每名股東或委任代表須在整場會議期間佩戴口罩。

3. 每名股東或委任代表在進入會場之前須填寫健康申報表。

4. 任何人士若有任何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的症狀或正接受檢疫令，均不得進入會場。

5. 為防疫起見，須保持適當的距離及空間，因此，本公司保留權利在必要時限制股東週年
大會的與會人士數目，以減少與會者之間的接觸。

6. 概不提供茶點，亦不會派發公司禮品。

各位股東（特別是接受與2019冠狀病毒病有關檢疫之股東）謹請委任任何人士或股東週年大會
主席作為委任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而不要親身出席會議並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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